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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履行不競爭契據之公佈

茲提述晶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
八月三十日就配售本公司股份以於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
板」）上市刊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

不競爭契據

Forever Star Capital Limited、陸建明先生、沈薇女士及劉詠詩女士（合稱「控股股東」）已各
自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訂立以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本集團所有成員公司）為受
益人之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據」），據此，各控股股東不會並將盡最大努力促使其聯繫
人（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不會直接或間接進行、受聘、參與或持有可能不時與本集
團進行之業務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之權利或權益或向其提供任何服務或以其他方式於其
中擁有任何權益及╱或涉及其中（在各情況下均不論是否以股東、合夥人、代理或其他身
份，亦不論是否為謀求利潤、回報或其他目的），惟取得本公司批准的情況除外。

不競爭契據之詳情載於招股章程「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不競爭承諾」一節。

本公司確認，自上市日期�至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止，控股股東已各自
遵守不競爭契據。為確保控股股東已遵守不競爭契據，各控股股東已向本公司提供(i)有
關其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遵守不競爭契據，且概無本身為董事之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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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曾於董事會議申報任何個人權益；及(ii)表明彼等及其各自聯繫人並無直接或間接進
行或持有可能不時與本集團進行之業務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之任何權利或權益或向其提
供任何服務或以其他方式涉及其中之書面確認。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亦已審閱各控股股東遵守不競爭契據內承諾之狀況，並確認，就
彼等所能確定�而言，概無任何控股股東違反其根據不競爭契據所作出之承諾。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並無知悉有關於遵守不競爭契據所載之承諾之任何其他事項，且
不競爭契據之條款自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以來並無任何變動。

承董事會命
晶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陸建明

香�，二零一四年十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陸建明、沈薇及劉詠詩；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彭中輝、溫德
勝及盧康成。

本公佈之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就
本公佈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
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
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登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內「最新公司公告」頁（於登載日期�計最少七
日）及本公司之網站www.goldenma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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